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文件 
学部发〔2020〕04 号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资助学生出国

（境）参加长期交流学习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为提高教育学部学生的国际化水平，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创新型人才，特设立教育学部学生出国（境）专项基金。该基金用

于资助学部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 3 个月以上的长期公派出国

（境）交流学习项目，特制定本办法。经 2020 年 3月 2日总第 427

次教育学部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资助学生出国（境）参加长期

交流学习项目管理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20 年 3月 10日 

 

主题词：学生  出国（境）  长期  管理办法 

报：联系校领导 

送：学部部长、副部长、部长助理；学部党委书记、副书记、工会主席 

发：学部各单位、学部全体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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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资助学生出国（境）参加长期交流学习项目管理办法 
（经 2020 年 3 月 2 日总第 427 次教育学部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 

 

为提高教育学部学生的国际化水平，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

人才，特设立教育学部学生出国（境）专项基金。该基金用于资助学部

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 3 个月以上的长期公派出国（境）交流学习项

目。 

 

一、申请条件 

1. 申请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含全脱

产定向研究生，全脱产定向研究生出国（境）审批手续回原单位办理）。 

2. 申请者品行良好、学业成绩优秀，具有较高外语水平，能够熟练

运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 

3. 每位申请者在学期间仅能享受一次教育学部出国（境）资助。 

4．申请者获得并确认参加境外高校、学术机构或国际组织三个月及

以上交换或交流项目，且履行学校和学部正规派出程序出国（境）学习。 

5．申请者未能获得其他渠道的资助。 

 

二、资助范围及额度 

1.资助内容：由北京出发至出国（境）所在地的往返国际旅费（飞

机经济舱）、签证费、保险费、学费、培训费、住宿费等。 

2.资助顺序：依次为国际旅费、签证费、保险费、学费、培训费、

住宿费（餐费和公杂费等其它费用均由学生自行承担，教育学部不予报

销）。 

3.资助总额度：亚洲地区不超过人民币 6000 元（低于 6000 元，

需实报实销）；亚洲以外地区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元（低于 12000 元，

需实报实销）。 

 

三、申请资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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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 3 个月以上公派项目的同学，请在教育学部网站下载并填

写以下表格： 

附件 1：《教育学部资助学生出国（境）情况审批单》 

附件 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参加长期公派项目资助申请

表》 

2.申请人向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提交《资助申请表》（一式两份），

《北京师范大学因公出国/赴港澳台审批表》及申请人个人情况材料、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境）申请审批表》、外方出具的正式邀请

函、外方提供的课程安排或个人学习/研究计划以及项目协议等材料。

（校际项目以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要求为准） 

3.教育学部派出的长期公派项目，需按照不同项目遴选办法进行申

请。 

4.接受资助同学在活动结束返校后，持相关材料（出国批件、机

票行程单、费用支付记录、获批《申请表》、入学通知等），到教育

学部财务办公室报销相关费用。 

5. 接受资助同学项目结束返校后，需于两个月内向国际交流与

合作办公室提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参加长期公派项目总结》

（附件 3）。 

 

四、其他 

本管理办法经学部党政联席会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国际

交流与合作办公室、教学办负责解释，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资

助学生出国（境）交流管理办法》（学部发（2018）09 号）、《北京

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资助学生出国（境）交流专项经费拨付至学术机构

的管理办法》同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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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育学部资助学生出国（境）情况审批单 

 

出境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学生姓名  

 

 

行政办公室会签意见 

 

经审核，上述同学均为首次接受

教育学部出国（境）资助。 

教学办公室  

国际交流与

合作办公室 

 

学生工作 

办公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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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参加长期公派出国（境）项目资助申请表 

院 系 所  姓   名  性别  学号  

学生层次 □本科   □硕士   □博士 专   业  手机号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电子邮件  

导师姓名  导师电话  导师电子邮件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国家公派    □校级项目派出   □学部层面项目派出 

派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派出地点  

参加情况

及申请资

助说明 

（申请人派出期间课程安排或个人学习/研究计划，可另附页）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导师对该生参加长期公派出国（境）项目的意见：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院系所对该生参加长期公派出国（境）项目的意见： 

 

 

院系所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部审核意见： 

 

 

学部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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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参加长期公派项目总结 

院 系 所  姓  名  性别  学号  

学生层次 □本科   □硕士   □博士 专  业  手机号码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电子邮件  

导师姓名  导师电话  导师电子邮件  

项目名称 
中文  

英文  

项目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项目地点  

项目汇报： 

1. 项目的情况介绍和主要研修内容 

 

 

 

2. 参加项目的感受、收获和建议 

 

 

 

3. 报账金额 

 

 

 

4. 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5. 参加项目照片 


